
附件2-9 

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編號10○-01號 

校園事件申復結果通知書 

貴家長或○○○同學您好： 

 壹、依據本校   年  月  日「（學校全銜）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

 會議」，確認本事件申復事由○成立，其中○人評估理由成立，○人

評估理由不成立。 

 貳、如不服本小組申復決議之結果（請敘明評估之理由。），得依各

校學生申訴之相關規定 起申訴，或依訴願法、行政訴訟法提起其他行政

救濟。 

 

（學校全銜）    敬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
